
低压居民新装办电服务信息

一、办电渠道

客户需办理低压居民新装用电业务，可通过网上国网 APP、95598

网站、营业厅等线上线下渠道进行办理。

二、办电流程

三、申请资料清单
序号 资料名称 备注

1

用电人有效身份证明：包括居民身份证、临时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军官

证或士兵证、台胞证、港澳通行证、外国护照、外国永久居留证（绿

卡），或其它有效身份证明文书等提供原件。

申请时必备

2

用电地址权属证明：包括房屋产权所有证（或购房合同）、租赁协议

（还需同时提供承租户房屋产权证明）、法院判决文书（必须明确房

屋产权所有人）等。房屋产权所有证、购房合同、租赁协议提供原件，

承租户房屋产权证明、法院判决文书可提供复印件。

申请时必备。对于实现政企

信息联动，自动获取客户用

地权属证明的，可不需要客

户提供；对于未实现政企联

动，如客户申请时未提供用

地权属证明的，在签署承诺

书后受理申请。

四、投资界面

居民用户用电报装实施“三零”服务。以电能表为投资分界点，

电能表尽可能靠近客户侧。分界点电源侧供电设施（含电表、表箱及

安装电表需用的辅材）由公司投资，投资分界点负荷侧受电设施由客

户投资建设。

申请受理 装表接电



请您对我们的服务进行监督，您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如有疑问，或

者对我们的服务有建议或意见，请及时登录“网上国网”手机 App 或

拔打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95598 供电服务热线进行咨询，我们将竭诚为

您服务。若您的诉求未得到及时响应，或者对我们的服务不满意，您

可致电国家能源局 12398 能源监管热线进行反映。

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
微信公众号（服务号）

12398 能源监管热线
微信公众号

12398 能源监管热线 APP
（安卓版）

“网上国网”App
下载二维码


